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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四条指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一）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二）
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按照国家重点保
护的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第五条指出，刑法第
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括以营利、自
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
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
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
行为。
  法官提醒，野生画眉鸟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捕猎、运输、交易甚至是私自饲养都属
于违法行为，爱鸟人士切莫触碰红线。广大群众要自
觉提升法治意识与环保观念，主动守护生物多样性，
用守法行动共建万物共生的美好
家园。

  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但也十分脆弱，保
护好野生动植物资源对维护生态平衡、保护
环境和生态多样性尤为重要。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受法律严格保护，非
法猎捕、杀害、交易、运输、饲养等行为均
涉嫌犯罪，或将面临刑事处罚。

基本案情

  2021年秋天至2024年12月期间，被告人张某某为
个人爱好，多次非法收购野生画眉鸟共10只，其中3
只画眉鸟死亡，剩余7只放在家中饲养。昌乐县人民
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张某某提起
公诉。在诉讼过程中，昌乐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
员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
  经认定，被告人张某某非法收购的7只鸟类均为
雀形目的画眉鸟，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根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陆
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等规定，计算所造
成的损失已远超过20000元。昌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张某某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应予依法惩处。最终，法院依法判处张某某
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承担
生态环境资源损害费人民币15000元，并于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在国家级主流媒体上发布警示公告，向社会
公众赔礼道歉。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郭亚楠

  当前，水电安装、家政服务、网络配送等新业态用工
模式日渐普及，这些行业的劳动者往往穿着印有企业标识
的工服接受企业派单，却可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
系。新型用工模式中，如何准确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
系，应从管理约束、报酬结构、生产资料提供方式三个方
面进行分析。

□本报记者 张韶华

  2023年12月，李明（化名）通过某网站联系新
瑞水电安装公司（化名），从事家电卫浴安装工
作。公司通过微信群发布任务，李明接单后，穿着
印有公司标识的工作服，自备车辆、工具上门安
装，报酬按“客户支付的费用扣除材料费后八二分
成（李明80%、公司20%）”结算，李明可自由选
择接单，无需坐班，也没有考勤约束。李明每天与
公司核对其当天接单数，月底按比例结算，这便是
双方合作的全部模式。
  2024年7月，李明离开公司，因公司尚欠其一
个月“工资”，李明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驳回了
李明的仲裁请求。李明不服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并追索劳动报酬5255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穿工服+接派单”，双
方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劳动关系需同时具备“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从属
性”，本案的法律关系与之存在三方面差异：管理
松散、无需坐班考勤，公司仅对李明服务质量提出
要求，不直接控制工作过程；报酬特殊、无底薪，
双方按安装单比例分成，而非用人单位按月支付工
资；工具自备，自己承担车辆、工具成本，不符合
用人单位提供生产资料的一般特征。由此，李明与
新瑞水电安装公司并未构成劳动关系。最终，寿光
市人民法院认定李明与新瑞水电安装公司构成劳务
关系，判令该公司支付李明劳务报酬3629.27元。

基本案情

  法官表示，新型用工模式中，如何准确区分劳
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应从管理约束、报酬结构、生
产资料提供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管理约
束不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受用人单位考勤、规
章制度严格约束，比如固定上下班时间、请休假需
审批；而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方自主安排工作时
间和方式，用人单位仅对最终成果提出要求。其
次，报酬结构不同，劳动关系中有底薪，按月或固
定周期支付工资，报酬相对稳定；劳务关系中无底
薪，按劳务成果或服务次数结算，多劳多得但收入
波动大。最后，生产资料提供方式不同，劳动关系
中，用人单位提供工具、场所等生产资料，劳动者
只需提供劳动力；而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方需自
备工具、场所，甚至需承担材料成本。
  在新业态蓬勃发展的今天，“穿工服+接派单”不
再是劳动关系的“铁证”，厘清法律关系，才能更
好地维护自身权益。法官提醒，劳动者入职前务必
明确用工模式，若属于劳务关系，要留存工作量记
录、报酬结算凭证等证据。企业采用“派单分成”

模式时，应与服务者明确约定
权利义务，避免因法律关

系模糊引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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